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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5/2026
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报送

及专家信息更新工作的通知

各本科高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印发<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教督〔2020〕5 号）、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

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通知》（国

教督办函〔2022〕23号）和《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浙江省本

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浙教高

教〔2023〕5号）精神，按照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

《关于通过全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信息平台开展

2025/2026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通知》（学

位中心函〔2026〕13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现就做

好我省 2025/2026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报送及专家信息

更新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高校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文报送及专家推荐工作是做

好我省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基础。各校要加强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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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领导和保障，明确人员分工和职责，

按《通知》要求及时完成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文报送和专家

信息更新等工作。

（二）本学年度上传的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原文不需匿名

处理。

（三）实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替代制度或者特殊培养的

学生，有关高校须同时上传经学校学术委员会或相关部门通过的

特殊培养方案或者毕业论文特殊要求等支撑材料，供专家评议时

参考。

（四）根据上级有关工作要求，鼓励各校同时上传查重报告

作为支撑材料。

二、工作方式及时间安排

教育部学位中心将继续通过“全国本科毕业论文抽检信息平

台”工作 QQ群（群号：340653519）进行工作沟通。请各校按

要求报送联系人信息登记表并从指定工作 QQ 群下载用户操作

手册、论文及专家信息汇总表模板、工作指南等相关文件。

全国抽检信息平台拟于 2026年 8月 20日开通。请各高校提

前准备相关材料，并于 9月 24日前完成本学年度论文（设计）

原文报送和专家信息报送更新工作。

三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教育部学位中心

联系人：王秀艳、李恒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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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10-82378022

（二）省教育厅

联系人：沃崇娜

联系电话：0571-88008865

（三）省高教学会

联系人：施建祥

联系电话：0571-88906634

附件：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关于通过全国本科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信息平台开展 2025/2026 学年

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通知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6年 6月 30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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